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流程-授權篇

1.將自然人憑證插入讀卡機。

2.進入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https://pdps.nat.gov.tw/。



3.點選以自然人憑證登入。



4.自然人憑證登入-系統環境檢查

◆「作業系統」、「瀏覽器」、「自然人憑證元件」、「讀卡機狀態」檢查皆通過，才能點選

【進入】按鍵，到自然人憑證登入畫面



5.自然人憑證登入畫面

◆申報人透過自然人憑證登入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PINCODE、驗證碼後，點選登入，會跳出

憑證視窗，等待驗證後始可進行後續作業。



6.進入財產申報授權查調頁

◆申報人登入後即可進入此畫面，在授權期間選【財產申報授權查調】進行授權作業。



7.詳閱財產授權注意事項

◆請詳閱授權下載財產注意事項及附件（法務部財產網路申報提供下載財產項目及資料來源一覽表）內容，

並勾選「我已閱讀」，點選【確認】按鍵，進入財產授權頁。



辦理授權
◆僅提供以「身分證統一編號」或「居留證號碼」進行授權服務。



注意事項說明
• 點選說明。



辦理授權一
◆若當年度申報人尚未辦理財產授權，則需先新增本人資料，系統將自動帶入本人資料，方可繼續新增

配偶及未成年子女。

◆確認基本資料無誤，1.勾選欲申請財產授權的受理機關後，2.請點選【新增】，該筆資料出現於下方

欄位，代表新增成功。



辦理授權二
◆需自行編輯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，請申報人務必確認子女是否已成年(以11月1日為申報基準日)，及

詳閱注意事項說明，即可正確辦理授權。

◆每登打1筆資料，請點選【新增】，該筆資料出現於下方欄位，代表新增成功。

◆如要修正資料，請於下方欄位點選該筆資料前的【編】，並於資料輸入區修正後，再點選【修改】。

◆若要刪除，請於下方欄位點選該筆資料的【刪】。

◆若要清除編輯中資料，重新輸入，請點選【清除】。



辦理授權三
若當年度受理申報單位在後台查看過申報人資料，則下方欄位會自動帶入申報人(含眷屬)資料，

請確認基本資料無誤。



辦理授權四.
◆1.點選申報人【授權】按鈕，2.透過自然人憑證輸入密碼，跳出憑證視窗，等待驗證後並出現授權時

間，始完成授權作業

◆申報人授權成功後，系統將寄送授權成功確認郵件。



辦理授權五.
◆授權成功後，1.【取消授權】按鈕始可供點選，點選後， 2.透過自然人憑證輸入密碼，跳出憑證視窗，

等待驗證後，始完成取消授權作業。

◆申報人取消授權成功後，系統將寄送取消授權成功確認郵件。


